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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股份代號：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2389

補充公告

有關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刊發之二零二二年年報。除另有指明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二年年報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二零二二年年報中提供的資料外，董事會謹就本集團應收貸款提供以下額
外披露資料，並應與二零二二年年報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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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貸款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應收貸款約為183.6百萬港元（二零二一
年：約 202.7百萬港元），經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約 15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
約15百萬港元）。相關貸款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貸款

相關貸款協議

日期 本金 年利率 還款期 抵押品或擔保詳情

向借款人甲提
供的貸款 

（附註 a）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六日
人民幣

21,000,000元
4.0%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九日至二零二三年
十一月八日

不適用

向借款人乙提
供的貸款 

（附註b）

二零一九年 

四月八日
50,000,000

港元
5.0% 二零一九年四月八

日至二零二一年四
月八日

陳少揚先生為借款人乙履行
其相關貸款協議項下義務
提供的個人擔保

向借款人丙提
供的貸款 

（附註 c）

二零二二年 

四月一日
人民幣

20,000,000元
4.5% 二零二二年四月 

一日至二零二三年
六月二十八日

北京正勝合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為借款人丙履行其相關
貸款協議項下義務提供的
企業擔保

向借款人丁提
供的貸款 

（附註d）

二零一五年 

八月十一日
11,250,000

加拿大元
10.0% 按要求償還 遇魯寧先生為借款人丁履行

其相關貸款協議項下義務
提供的個人擔保

借款人丁向本集團就四份貸
款協議項下相應本金及貸
款利息簽發的即期到期本
票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一日
3,800,000

加拿大元
10.0% 按要求償還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十三日
1,200,000

加拿大元
10.0% 按要求償還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十八日
3,000,000

加拿大元
10.0% 按要求償還

（二零一九年 

四月十二日）
（1,400,000

加拿大元）
（不適用）

（還款）   

總計 17,850,000

加拿大元
（附註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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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借款人甲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由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Beijing Financial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其由本公司及若干中國及香港自
然人股東共同擁有，其中概無股東持股超過15%。

借款人甲主要從事 (i)在中國從事持牌投資基金管理業務；(ii)對香港及中國的首次公開發
售前企業及上市股票的私募股權投資；及 (iii)通過與中國田徑協會合資提供體育產業相
關服務。

b. 借款人乙為一間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借款人乙由陳少揚先生全資擁
有。借款人乙為萬海證券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後者主要從事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監管的第1、4、6及9類受規管活動。

c. 借款人丙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房地產開發。借款人丙最終由陳
航先生、郭征寶先生及金輝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9993））
分別擁有約46.36%、44.55%及9.09%權益。

d. 借款人丁為一間在加拿大註冊成立的公司。借款人丁最終由遇魯寧先生擁有。借款人丁
主要在加拿大從事房地產開發。

e. 該等貸款乃按借款人丁的要求分階段提供，主要基於物業開發項目的開發進度，詳情載
於下文「授出貸款的理由」一節。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各借款人
及其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本公司持有借款人甲約14.29%股權除外）均為獨立
第三方，與本集團並無關連。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管理層考慮
到本地及全球當前經濟狀況而採取審慎態度，因此本集團並無授出新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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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安排的最新情況

向借款人乙提供的貸款

貸款到期後，借款人乙已向本集團清償除償還本金外的所有未償還利息。於二
零二一年六月，本集團的法律代表向借款人乙及其擔保人發出催款函，要求清
償所有未償還貸款金額及違約利息。為確保收回貸款本金並降低減值虧損風
險，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向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提出針對借款人
乙及其擔保人違反貸款協議的仲裁申請（「該仲裁」）。於本公告日期，該仲裁仍
在進行中，聆訊定於二零二四年一月進行。

向借款人丙提供的貸款

於本公告日期，借款人丙已悉數清償所有未償還貸款本金及利息。

向借款人丁提供的貸款

位於加拿大的相關房地產發展項目已於近期完成發展，將於二零二三年八月至
九月期間向交予客戶。預計貸款項下未償還金額（包括相應利息）將於二零二三
年年底前償還。

授出貸款的理由

向借款人甲、借款人乙及借款人丙提供的貸款

二零一七年，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出售一間物業控股公司（該公司持有北京一
塊土地），並獲得總現金代價約人民幣12.3億元，詳情已分別於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七年六月二十日之通函及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日之公告中披露。此後，本
集團一直尋求就上述出售所得款項物色投資機會，以為股東帶來更佳回報，但
考慮到當時市場的不確定性及全球經濟復甦乏力，未能物色到合適的目標。

由於本集團現金餘額仍較高，為了更好地利用閒置資金，本集團經常在中國及
香港的銀行進行定期存款以獲得利息收入。但由於定期存款利率較低，本集團
開始通過投資上市債券、基金、私募基金、香港上市股票、企業債券以及向第
三方提供私人貸款等方式，更好地管理閒置資金，以分散收益基礎及提高回
報。在此情況下，考慮到 (i)閒置資金將產生的利息收入；(ii)貸款交易利率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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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當時的短期定期存款利率；(iii)償還貸款交易後，本集團可繼續物色投資
機會，為股東帶來更好回報；及 (iv)經考慮本集團的營運資金需求及預測，提供
貸款不會影響本集團的日常業務經營，與提供貸款有關的各項貸款交易的訂
立屬公平合理、符合本集團業務策略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向借款人丁提供的貸款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啟動健康產業園業務，旨在
開發具有特定增值元素的物業，例如養老相關及健康相關元素。

於二零一五年，董事探索海外投資機會，以使本集團業務的地域範圍多元化（當
時主要集中於中國），並遇到一個投資機會，投資借款人丁在加拿大進行的房
地產開發項目。由於該項目是本集團首個海外房地產開發項目投資，經考慮該
項目的風險及項目管理的難度，董事最終決定通過債權投資的方式投資該項
目，以賺取穩定的利息回報。因此，自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起，本集團根據物業開發進度向借款人丁提供了數筆貸款。自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止年度開始預售以來，本集團已在本公司年報的「管理層討論與
分析－健康產業園業務」部分披露了該項目的進展情況。

釐定減值虧損所採納之方法及基準

本集團根據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對第三方貸款進行減值評估，
並採用虧損率法估計。虧損率會酌情進行調整，以反映當前狀況和對未來經濟
狀況的預測。董事於各報告日期定期審閱自初始確認以來向第三方提供的貸
款的信貸風險變動。對於與長期逾期且數額較大、已知無力償債或未對收款活
動作出回應的賬戶相關的向第三方提供的貸款，將單獨評估減值撥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編制的預期信貸虧損，對借款人乙的貸款計提預期信貸虧損撥備15百萬
港元，詳情披露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刊發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附註 23。

本集團並無就向借款人甲、借款人乙、借款人丙及借款人丁提供的貸款計提預
期信貸虧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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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以上資料對二零二二年年報所披露之資料並無影響，且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
二零二二年年報之所有其他資料並無變動。

釋義

「二零二二年年報」 指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報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借款人甲」 指 北京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
的有限公司

「借款人乙」 指 國義控股（英屬處女群島）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處
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借款人丙」 指 連雲港天峻置地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

「借款人丁」 指 Vintop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一間於加拿大註冊成
立的公司

「借款人」 指 借款人甲、借款人乙、借款人丙及借款人丁之統稱

「加拿大元」 指 加拿大元，加拿大法定貨幣 

「本公司」 指 北京健康（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2389）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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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第三方」 指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所悉及
所信之任何人士或公司及其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
人，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
連人士的第三方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北京健康（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祝仕興

香港，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執行董事祝仕興先生、劉學恒先生、顧善超先
生、蕭健偉先生、胡湘麒先生及王正春先生；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康仕學先
生、趙剛先生、謝文傑先生、吳永新先生及張運周先生。


